
附件：

迪庆州青山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5年）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千秋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林业发展而言，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林产品、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林业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归根结底靠发展现代林业，积极提高自然生态环境和林产品的供给质量和效率。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期盼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禀赋的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花大力气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森林质量、森林生产力。

党的十九大坚持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确立了保护优先，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日益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林业与草原主管部门的共识，迪庆州位于青藏高原南缘，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一度遭受破坏。生态区位极为重要，生态极端脆弱。根据《中共迪庆州委 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把迪庆建成全国藏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迪发〔〔2017〕2号），突出“业富民、树进城、河变湖、暖入户”四个关键环节的发展思路，为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州长期坚持的“生态立州”发展战略相结合，保护好迪庆高原的一草一木，立足州情实施“青山、绿水、蓝天行动”，扎实开展“业富民、河变湖、树进城、暖入户”系列工程，有效推进城乡一体身边增绿工程，从而在全州上下掀起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热潮，保证一系列造林植树项目取得实效，特编制迪庆州青山行动实施方案，以指导今后一段时期内全州造林绿化工作。 
一、总体要求
（一）主要目标。全州完成义务植树1300万株，完成新增造林绿化面积（包括人工造林、封山育林、低效林改造）450万亩，林木绿化率增加4个百分点，从目前的81%增加到2025年的85%；森林面积由现在的2600万亩增加到2025年的2800万亩，森林覆盖率增加2个百分点，达到77%。通过8年努力，实现城镇园林化、城郊森林化、道路林荫化、庭院花园化、农田林网化、村镇林果化、国土生态化的绿色幸福美好家园。

    （二）建设内容。完成50万亩人工造林、150万亩低效林改造、250万亩封山育林、5000亩极难造林地试验示范林，完成1000万株优质苗木储备，其中培育乡土优质苗木500万株，异地引进适应我州种植的优质苗木500万株，苗木储备符合“三证一签”标准，造林的苗木经过本地炼苗、培育后，按照综合控制指标良好、树形美观、优质的原则提供。
  （三）进度安排。2018年-2020年为第一阶段，完成400万株各种苗木储备、20万亩人工造林、80万亩低效林改造、100万亩封山育林、2000亩极难造林地试验示范林；2021—2025年为第二阶段，完成600万株各种苗木储备、30万亩人工造林、70万亩低效林改造、150万亩封山育林、3000亩极难造林地试验示范林。
（四）资金概算及筹措。青山行动项目总投资为17.78亿元。一是全州林业部门前期投入1400万元完成优质、价廉的苗木储备，并建立极难造林地示范基地。二是积极争取天保工程、退耕还林等林业工程项目，取得国家常规投入。三是动员全社会，积极争取与发改、交通、城建、农业、水利等部门整合项目，合力推进青山行动。
二、项目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青山行动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生态文明是基础。实现生态文明离不开生态建设，生态建设中造林绿化又处于主体地位，青山行动有利于快速增加植被，提高森林质量，有效改善生态，推动我州今后一个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有利于改善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有利于推动城乡建设，树立天蓝地绿水清的绿色幸福美好的迪庆香格里拉形象。
（二）青山行动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作用。森林具有丰富的物种、复杂的结构，关联五大环境，即改善大气环境、净化水环境、熟化土壤环境、固化山体环境、涵养生物环境，是一个巨大的可再生资源库和生物质能源库，也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还是最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载体、生态支撑、生态媒介，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建设、生态修复都要从造林绿化抓起。绿化是第一环境、第一形象、第一基础设施、第一生态要素、第一景观要素，改变全州城乡面貌的关键是青山行动有效推进，有了绿化，天天在变化；绿化越多，变化越大。青山行动有利于极大改善生态环境，进而有利于极大优化人居环境，最终有利于提升迪庆的宜居信心、幸福指数、竞争优势。

（三）青山行动是落实“生态立州”战略，建设“森林迪庆”把迪庆建成全国藏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州的造林绿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地处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横断山脉腹地，生态整体脆弱，局部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由此带来的土壤环境恶化，石漠化、水土流失、水资源枯竭、空气污染、水环境污染等系列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现状与“生态立州”的战略，建设“森林迪庆”，把迪庆建成全国藏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要求相比，与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生存环境的强烈愿望相比差距较大，欠账较多。因此必须加倍努力，加快发展，大力植树造林，绿化美化环境，尽快让山川绿起来，让周围环境更好起来，让人民群众生活在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环境中。

（四）青山行动是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一系列重要举措，而在深化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和林区经济等方面，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乡村振兴行动计划，青山行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青山行动，让更多的农民从发展核桃、油橄榄等木本油料产业，发展林下经济中获益，创造较高的收入，从而促进全州农村经济的发展，让更多的城乡居民从青山、绿水、蓝天感受到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体会到强烈的获得感、幸福感，从而加快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编制依据

  （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习近平。
  （三）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
  （四）《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规划纲要的通知》（林规发〔2013〕146号）。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16）。
  （六）《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云发〔2015〕23号）。
  （七）《中共迪庆州委 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把迪庆建成全国藏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迪发〔2017〕2号）。    
（八）《中共迪庆州委 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州开展创建全国最美藏区的实施意见》（迪发〔2018〕20号）
四、基本原则

（一）坚持问题导向原则。青山行动要以解决我州造林绿化突出问题为导向，按照国家、省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检查督查反馈的相关问题，州委、州人民政府领导检查、调研全州林业工作指出的问题，理清造林绿化突出问题，以问题定任务，以任务定责任，形成问题和责任清单，在青山行动中着力整改落实，切实解决突出问题，开创造林绿化新局面。

（二）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化生态优先的原则。在实施青山行动过程中，要尽可能保护造林地的原生态状况，尽力保护造林地生物多样性，尽量依靠自然力恢复植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坚持改革创新原则。在青山行动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充分运用行政、法律、经济和科技等综合手段，改革造林绿化体制机制，通过造林技术、苗木培育技术、机制创新等整体提升造林绿化水平。

（四）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青山行动要充分结合我州的州情，林业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森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为核心，提高造林成效、森林质量，增加林木绿化率、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产品产出和林产品产出。

（五）坚持适地适树适种源的原则。青山行动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适地适树适种源的原则，在苗木培育、造林树种的选择上，以本地优良乡土树种为主，适当引进优质美观适应性强的树种，切不可盲目主观引进。
五、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总体目标。从2018年起到2025年，完成极难造林地造林绿化5000亩，完成人工造林50万亩、低效林改造150万亩，封山育林250万亩。到2025年，全州全面完成三个县（市）城区的面山绿化、两江流域生态治理、十条主干河流的两岸绿化、三个大国家公园景区建设、四个自然保护区和两个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四大水库库区绿化、五大交通干道绿化、校区校园绿化、寺院绿化、乡村道路绿化、191个村（居）委会、绿化、矿区、岩石裸露地、干旱河谷等极难造林地造林绿化。

（二）主要任务。立足生态立州，全州每年完成义务植树180万株，每年新增造林绿化面积（包括封山育林、低效林改造）55万亩，林木绿化率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通过8年努力，林木绿化率从目前的81%增加到2025年的85%，森林面积由现在的2600万亩增加到2025年的28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77%，实现城镇园林化、城郊森林化、道路林荫化、庭院花园化、农田林网化、村镇林果化、国土生态化的绿色幸福美好家园。

（三）建设重点

1、实施以城乡一体绿化为主体的“身边增绿”工程，做好“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工程的全面实施，使人口较为集中的县城及乡镇、自然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林木绿化率显著增加。

（1）两县一市一区的城区绿化。从2018-2025年，三县一区城区以种植树木为主，乔、灌、草、花有机搭配、立体配置，努力做到点上绿化成景、线上绿化成荫、面上绿化成林、环上绿化成带，建成总量适宜、分布合理、植物多样、高原特色、景观优美、城郊一体的城市绿化体系。2020年以前两县一市一区所在地都建成省级园林城市，2025年建成森林城市。

（2）搞好道路、河道绿化。区域范围涉及全州范围内国道、省道、县道、专用公路、通组公路、河流。建设内容是全州范围所有国道、省道公路两侧未绿化的地段全部绿化；县道、乡村公路两侧全部绿化；两江流域主要支流、城区重要河流全部绿化。

（3）三县一区城市面山绿化（全州三县一区已在2016年全面完成城市面山绿化规划），2020年以前全面完成建城区面山绿化。

（4）推进水库库区绿化。重点进行香格里拉县桑拿水库、康斯水库、小中甸水库，维西县立地坪水库等库区绿化。

（5）推进乡村绿化。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广泛开展庭院绿化、“四旁”绿化（路旁、沟旁、渠旁和屋旁）、乡村公路两侧绿化、田边地角、房前屋后、路旁沟畔见缝插绿、见隙插绿。

2、实施以荒山造林为主体的“山上治本”工程。要结合我州实际，以建设两江流域生态屏障为主线，对宜林荒山、荒沟、荒坡、荒滩、石漠化土地进行整山、整沟、整坡治理，以小流域为单位全面绿化。对香格里拉市、德钦县城市面山极难造林地区，金沙江、澜沧江流域干旱河谷极难造林地区，对废弃采矿区、高海拔岩石裸露极难造林地分类进行科技攻关，重点突破，短期内通过试点示范，取得可复制推广的有效成果。主管部门采取措施，引进优良外地树种苗木和培育本地优秀乡土树种苗木“两条腿走路”，通过快速培育、炼苗等技术方法，储备高规格、高质量的大苗1000万株，提供给造林主体实施种植。

3、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使广大农民充分感受“美丽乡村”的惬意和“绿色增收”的喜悦。实施以核桃、油橄榄等木本油料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富民”工程，在加快造林绿化的同时，要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充分注重森林的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努力提高群众收入，带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要在巩固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我州的实际，推进配套改革，确保实现森林资源“双增长”、生态改善、农民增收、林业增效、林区社会和谐的目标。要发展以核桃、油橄榄为主的木本油料产业，以林药、林菌、林果、林草、林下养殖等多种发展林下经济，千方百计在增加林木绿化率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到2020年全州核桃种植面积达到100万亩，投产面积达80万亩，油橄榄种植面积达5万亩，投产面积达1万亩；到2025年核桃投产面积达100万亩，通过提质增效，全部进入盛产期。油橄榄种植面积达10万亩，投产面积8万亩。

4、推进义务植树为主要内容的“身边建绿”工程。由林草部门提供优质苗木，动员全社会力量，搞好单位绿化、机关绿化、小区绿化、农村庭院绿化、沟谷山梁、村边路旁绿化，每年完成全民义务植树180万株，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95%以上。
六、建设内容和规模
（一）建设1000万株各种优质苗木储备。其中培育乡土优质苗木500万株，异地引进适应我州种植的优质苗木500万株，苗木储备符合“三证一签”标准，造林的苗木经过本地炼苗、培育后，按照综合控制指标良好、树形美观、优质的原则提供。
（二）完成50万亩人工造林、150万亩低效林改造，250万亩封山育林，5000亩极难造林地试验示范林。
七、进度安排

（一）第一阶段：2018年-2020年，完成400万株各种苗木储备，其中100万株景观苗木储备；20万亩人工造林，60万亩低效林改造,100万亩封山育林。

（二）第二阶段：2021—2025年，完成600万株各种苗木储备，其中200万株景观苗木储备；30万亩人工造林，90万亩低效林改造，150万亩封山育林。
八、资金概算及筹措

（一）资金概算：人工造林按每亩1000元的投资标准计算，50万亩计5亿元；极难造林地块示范造林8000元/亩计算，5000亩计0.4亿元；低效林改造按每亩300元投资标准计算，150万亩计4.5亿元；封山育林按每亩200元投资标准计算，250万亩计5亿元；全民义务植树苗木8年共计1440万株，每株20元计共 2.88亿元，共计投资17.78亿元。第一阶段6.96亿元，第二阶段10.82亿元。

（二）资金筹措：一是全州林业和草原管理部门前期投入1400万元（其中州级500万元，两县一市各投入300万元）用于建立优质、价廉的苗木基地并完成苗木储备工作，建立极难造林地示范基地500亩（其中州级200亩，两县一市各100亩）。二是积极争取国家天保工程、退耕还林等林项目投入。三是动员全社会，并积极与发改、交通、城建、农业、水利等部门整合项目，合力推进青山行动。
九、效益分析

（一）生态效益。实施青山行动将使全州森林覆盖率增加2个百分点，每年新增造林绿化面积55万亩，国土绿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实现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迪庆更美丽，实现把迪庆建成全国藏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宏伟目标。

（二）社会效益。实施青山行动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育农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美化城乡居民居住环境，推进精准扶贫，推动全州人民与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小康，使全州人民具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经济效益。青山行动17.78亿元的投入将直接增加地区生产总值17.78亿元。根据估算将使苗木培育基地取得1.6亿元直接收益，“生态富民”工程使全州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200元。
十、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加强青山行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和办事日程，两县一市一区政府（管委会）是青山行动的责任主体，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林业和草原部门牵头抓，相关部门配合抓，细化工作方案，逐级分解任务，明确进度安排，一步一个脚印抓好落实。

（二）要落实部门责任。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必须严格落实青山行动责任，不仅要做好机关绿化、单位绿化、大院绿化工作，也要负责所辖、所管、所属的系统、区域、场所、设施等的绿化，确保绿化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林业和草原部门负责青山行动规划设计、种苗选育和城市面山等宜林荒山荒地的绿化；住建部门负责城镇公共空间、公共设施绿化；农牧部门负责乡村绿化、农田林网化、牧地绿化；教育部门负责校园绿化；民政部门负责墓地、坟场绿化；交通部门负责公路沿线绿化；水利部门负责江河湖泊库塘等沿岸绿化；文化部门负责文化场所、文化设施绿化；卫生部门负责医院、卫生院、疾控中心、计生站等卫生、计划生育机构绿化；旅游部门负责景区绿化；省属驻迪庆单位要搞好本部门绿化，驻迪庆部队要搞好自身营区绿化，同时要积极支持地方绿化。

（三）创新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各级各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造林绿化长期投入机制。
1、林业以重点工程项目保证青山行动资金投入，以大项目带动造林绿化，大力实施好天保工程、退耕还林、陡坡地治理、石漠化治理、两江流域生态屏障建设工程、中央财政造林补贴项目、低效林改造项目；

2、本着政府补、部门筹、企业引、社会集等办法，多渠道筹措青山行动资金；

3、在中央财政、省级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州级财政要通过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整合相关专项资金，重点加大对造林绿化公共领域的扶持力度；

4、通过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出台优惠政策，完善金融支持青山行动政策，引导和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公开招标、拍卖、租赁等方式，对集体所有的宜林未利用地进行依法流转，吸引公司、企业和个人投资造林绿化。

（四）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绿化。绿化委员会要履行和发挥好职责，加大宣传力度，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城市绿化，特别是面山绿化。每一个城市公民都必须自觉履行法定植树义务，各级领导干部更要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全民绿化的制度优势。义务植树每五年要有一个计划，要选定一个地块作为义务植树基地，各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根据人数划定区域，签订责任书。各单位负责按绿化委员会的设计要求完成本单位区域的绿化任务，面积不宜太大，植树数量不要求太多，要求少而精，提供优质壮苗，保证种一株，活一株，成一株，费用自负。要统筹经费用于造林地管护。积少成多，一年成一片，有效改变城市环境。

（五）抓好种苗培育储备。优质种苗是保证造林质量的关键。目前我州的苗木培育准备还不能适应造林绿化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制定苗木发展规划，着眼为青山行动和全州生态建设提供适宜迪庆的品种多样、高原特色明显、质量优良、数量充足、价格平稳的绿化苗木。

（六）增加科技含量，切实保证造林质量。我州大部分地方寒冷干燥、土地瘠薄，树木生长期短，生长缓慢，造林难成林，栽树难见树。总结我州多年来的造林绿化经验，特别在高海拔城市面山就是要栽大苗、建大绿，连片绿化是确保造林绿化质量和成效的有效办法。大袋苗造林不仅能确保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而且能一次成林，迅速见效。而连片造林，有利于管护，发挥整体效益和景观效应。建议尽量选用大规格容器苗、基质苗造林，针叶树地径3cm，苗高2m以上，阔叶树地径4cm，苗高3m以上，特别是极难造林的地块，不仅要用大苗容器苗，而且要采用客土、滴灌等科技措施，注重操作上、技术上的科学性、合理性，树种选择要适地适树，树种搭配要针阔混交、乔灌结合，造林环节要增加科技含量，切实保证造林质量。   
（七）严格管护，巩固成果。要坚持“三分造，七分管”，把栽植和管护有机紧密结合起来，做到造林工程和管护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对新造林地要封闭管护，封山禁牧，切实保护造林绿化成果。要完善管护体系，加大管护投入，对已经形成的新造林地块，由县（市）、乡（镇）政府组织生态护林员进行专门管护，并明确护林员的管护范围和管护责任。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监测设备管护林木，提升管护能力和水平。要加强森林公安和管护队伍建设，健全机构，完善装备，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严厉打击毁林盗伐森林资源的不法行为。

   （八）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完善生态宣教功能。规划建设1个宣教室，作为科普宣教的重要展示窗口，设标本室、资料室、展播室等，通过以动植物标本、图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向公众展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营造“兴林光荣，毁林可耻”人人护林、爱林的良好社会氛围。

   （九）加强督查考核。州委农办、州林草局要制定刚性、定量、定时的目标任务和考核指标，实行全过程动态跟踪、全方位督查检查；会同州委督查室、州政府督查室对全州州级机关单位、两县一市一区青山行动责任落实情况、推进情况、完成情况进行督查。

（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氛围。要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的作用，深入宣传青山行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入宣传全民义务植树的公益性、义务性、法定性，增强全社会关注生态的忧患意识、改善生态的责任意识、保护生态的法律意识。引导广大群众关心、支持、参与植树造林，全民动手绿化自己的家园，以创建森林城市、园林城市、绿色乡村、绿色家园、绿化先进单位为抓手，全社会植绿、护绿、爱绿、兴绿，为全州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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